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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南农业大学学生竞赛奖励办法》
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农业大学学生竞赛奖励办法》已经学校审定，自发布

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湖南农业大学学生竞赛奖励办法》（湘农大〔2018〕

2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学生竞赛奖励项目与奖金标准

湖南农业大学

2023 年 9月 25 日

湘农大发〔2023〕9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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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农业大学学生竞赛奖励办法

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激励学生积极

参加学科竞赛、技能竞赛、文体竞赛和创新创业活动（以下简称

“竞赛”），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、创新创业能

力和团队协作精神，培养“厚基础、宽口径、强能力、高素质”

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成立湖南农业大学学生竞赛奖励工作小组（以

下简称“工作小组”），由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，

分管本科生、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长，学生工作部、人事

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计划财务处、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处、

团委负责人为成员，负责学校学生竞赛奖励审核工作。工作小组

办公室设教务处，办公室主任由教务处处长兼任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奖励对象是指以学校名义参加竞赛取得

突出成绩或重要荣誉的各类在籍研究生和普通全日制本科生。奖

励内容包括颁发奖励文件（证书）、认证学分、发放奖金和免试

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综合评价中作为其他测评加分项目（奖励项

目与奖金标准见附件）。同一项目同时获得本办法所列奖励项目

2项及以上的，按相应获奖级别中就高原则予以奖励一次。

第四条 学校年度学生竞赛奖励项目审定工作一般于次年 5

月上旬完成。奖励项目由相关职能部门初审，其中普通全日制本

科生所获奖项由教务处牵头初审、研究生所获奖项由研究生院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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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。各职能部门将初审结果与证明材料报教务处汇总后，提交工

作小组审定。未能及时申请奖励的项目在两年内申请有效。

第五条 奖励项目的统计时间以奖项证书或文件落款或作品

公开发表时间为准；奖励级别以奖励文件、证书落款单位或发文

组织主办单位的界定为标准。

第六条 普通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奖励的奖金分别由教务

处、研究生院申报预算并负责发放。竞赛主办单位已发放奖金的

项目学校不再发放奖金。

第七条 获得奖励的项目一经发现有剽窃、抄袭或弄虚作假

等学术不端行为的，学校全额追回该项目奖金，取消已认证的学

分及其他已实施的奖励内容，并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第八条 各单位组织学生参加竞赛，应先向学校相关职能部

门提交报告，内容包括：参赛名称、竞赛规程、主办单位、参赛

学生、领队和指导老师名单等。在籍学生参加教育部和省教育厅

等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竞赛项目，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分别承担归

口管理项目的报名费和差旅费，其他费用由所在学院承担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2023年1月1日以来取得的成绩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9月 25日印发


